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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政法规
·

关于颁发 《医院药剂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卫药字 第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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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卫生厅
、

局

为了加强对医院药剂工作的管理
,

根据 《药品价理法》 有关规定特制定 《医院药剂管理

办法》现发给你们
,

请遵照执行
。

中华人 氏共和 国卫生布

一 少‘广、

九年 几 月二
一 一

四 日

医 院 药 剂 管 理 办 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

理法》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
。

第二条 医院药剂工作是医院工作的重

要组成部分
,

是提高医疗质量
,

保证患者用

药安全有效的贡要环节
,

卫生行政部门和医

院领导必须予以重视
,

切实加强领导
。

第三条 医院药剂科 部或处 负责本

院药剂工作
。

在院长直接领导下
,

技照药 品

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监督
、

检查本院各医疗

科室合理使用药 品
,

防止滥用和浪费
。

第四条 医院药剂科 部或处 必须根

据医疗
、

科研的实际需要及时准确地调配处

方和制备制剂
,

做好药品供应和管理 , 其他

科
、

室不得自制
、

自购
、

自销药品
。

药剂部门及有关科
、

室负责人组成
。

第七条 药事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是 审

定本院用药计划
,
制 修 订本院推本用药

目录和处方手册 审核本院新制剂 , 组织评

价新老药物的临床疗效与不良反应 , 提出淘

汰品种意见 及时研究解决木院医疗用药的

重 大问题 监督检查本院贯彻执行药政法规

的执行情况
。

药事管理委员介的 日常工作由

药剂科负责
。

第二章 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

第六条 为协调
、

指导全院合理用药和

科学管理
,

县以上医院 含县 要设立药事

管理委员会
,

药事管理委员会由主管院长
、

第三章 药剂科的组织与任务

第八条 医院药剂科 部或处 根据医

院规模设中
、

衬耳药调剂
、

制 剂
、

中
、

西 药

库
、

药、检验
、

药学研究
、

临床药学
、

情报

资料等专业宝 科
,

并设室 科 主任
。

第九条 药剂科 部或处 的技术人员

编制应按有关规定而定
。

第十条 药剂科 部或处 所需财会
、

统计
、

划价 及清洗用具
、

消毒
、

蒸馏等非药

学技术人员应由医院按 实际需要另增
,

不在

药学技术人 员编制之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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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医院药剂科 部或处 的任

务

根据木院医疗和科研需 要
,

按 照

《基木用药 目录》 采购药 品
,

搞好供应
。

及时准确地调配处方
,

按临床需要

制备制剂及加工炮炙中药材
。

加强药品质量管理
,

建立健全药品

监督和检验制度
,

以保证临床用 药 安 全 有

效
。

做州月药咨询
,

结合临床搞好合理

用药
、

新药试验和药品疗效评价工作
,

收集

药品不 良反应
,

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汇报并

提出需要改过和淘汰品种意见
。

、

根据临床需要积极研究中
、

西药品

的新制剂
,

运用新技术创制新剂型
。

。 ‘

承担医药院校学生实习
,

药学人员

注修
。

管理委员会审议后
,

报地
、

市以上卫生行政

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制备
、

并按规定注册
。

第四章 调剂与制剂

第 二条 调剂应严格执行操作规程
,

认真审查
,

坚持核对
,

药 品外包装应注明品

名
、

服法
、

用量
、

并交待注意丰项
。

第十三条 对述反规定
,

滥用药品
,

有

配伍禁忌
,

涂改及不合理用药的处方
,

药剂

人员有权拒绝 调配
,

情节严重者应报告院领

导及卫生行政部门检查处理
。

第十四条 调剂
、

制剂必须具备相应的

设备和条件
,

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质量检

验制度
。

儿不具备条件未取得卫生行政部门

核发的 《制剂许可证》者
,

不得配制制剂
。

第十五条 医院自配制剂必须坚持为医

疗和科研服务的方向坚持自川原则
,

不得进

入市场
。

自配市剂必须制订操作规程和质量

标准
,

按要求检验 台格后 方可使用
。

第十六条 各级医疗单位的制剂品种属

于国家标准
、

地方标准及卫生行政部门颁布

的制剂规范所收载的品种
,

可向县以上卫生

行政部门报备
,

其他制剂品种包括本院协定

处方
、

经验处方及研究的新制剂经本院药事

第五章 药剂的检验

第十八条 医疗单位应设立药品质量检

验室 科 负责木单位药品质量的监督
、

检

验工作
。

第十九条 药检室 科 要有与所承担

工作任务相适应并符合工作要求的仪器设备

及专职人员等
。

第二十条 药检室必须建立健全药检工

作制度
,

所配制剂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在临床

应用
。

第二十一条 检验记录 原始记录
、

检

验依据 必须完杜
,

检验报告要书写清楚
,

并经复核签字后存查
。

第六章 药品的储存与供应

第二十二条 药 品出
、

入库要严格执行

验收制度
,

对质量可疑的药品须经检验合格

后方可出
、

入库
。

第二十三条 对麻醉药 品
、

精神药品
、

毒性药 品
、

应按特殊药 品管理办法进行管理

并监督正确使用
。

第二十四条 药 钻仓库应有必要的仓储

条件
,

能做到分类定位
、

整齐存放
、

并具备

冷藏
、

避光
、

防潮
、

通风
、

防鼠管措施
。

易

燃
、

易爆
、

易腐蚀等危险性药品 要 注 意 安

全
,

另设仓库
,

单独存放
。

第二十五条 对库存药品要定期检查
,

防止变质失效
。

巾药要根据其特 点 加 强 保

管
。

对过期失效
、

淘汰
、

霉烂
、

虫蛀
、

变质

的药品不得使用
,

仗经领导批 准后子以 核销

处理
。

第七章 医院药剂的科学研究

第二十六条 医院药剂科 部或处 应

积极开展以下科学研究工作
,

以确保临未用

药的安全有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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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临床进行有关药物的性质
、

剂

型
、

药检
、

药品质量
、

配伍禁导等研究
,

以

不断提高医院药学工作水平

积极开展临床药学研究
,

结合临床

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
,

围绕合理用药开展药

效学
、

药代学
、

生物利用度
、

监测药物在体

内的作用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等研究
。

药剂科 部或处 必须实行科学管

理
。

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
,

完善各项措施
,

变经验管理为科学管理
,

不断提 高 昔 理 水

平
。

第二十七条 医院领导对药剂科的科学

研究工作要在人力
、

物力和财力 予 以 保

证
,

逐步实现医院药学工作现代 化
、

自功

化
、

科学化
。

第八章 药学人员的培养与提
暇目

作刁

第二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应将

药学人员的培养列入培训计划
,

不断提高药

学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
。

第二十九条 医院对药学技术人员的职

务任聘按卫生部 《卫生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

例》 的规定办理
。

第九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木办沙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
。

第三十一条 各省
、

自治区
、

直辖市卫

生厅
、

局可根据木办法制订具休实施方案
。

第三十二条 木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

卫生部药政竹理局负责解释
。

,

文摘
·

 年 中 国 的 药 品 供 应 趋 势

景 几伟译 张紫 问校

据本刊通讯员报道
,

年中国对于新

药和进口药 品的需求可能要继续增长
。

对于

质量更高和效果更好的药品的需 求 正 在 增

加
,

随着甲家经济的增长
,

用于这些更昂贵

产品的费用可能是高的
。

例如阿霉素
、

氨节

青霉素
、

甲基多巴和舒喘宁吸入剂一类进口

产品在 名 年曾是需要的
。

据 当 地 观 察 家

说
,

中国的供应情况在 年将可能要得到

改善
。

有些产品如布洛 芬
、

土 霉 素
、

强 力

霉素
、

甲烯土霉素
、

四环素
、

红霉素
、

胰岛

素和血液制品的供应将是充足的
,

可以满足

需求
。

然而
,

其他药 品如 甲氰咪肌
、

甲硝吠

呱
、

头袍氨节
、

导眠能
、

丝裂霉素和某些胃

肠药将可能供应过剩
。

这是 因为制造厂家扩

大生产太多或有许多进 口 商没有经过任何协

调 就进 口 同一产品
。

某些药品的供应将继续短缺
,

主要原因

是出口不断增加以及获得原料和燃料尚存在

问题
。

据报道
,

抗生素 氯 毒 素
、

庆 大 霉

素
、

氨节青霉素和青霉东
、

解热药及镇痛

药
、

抗结核药 利福平
、

磺胺类和维生素

产 昂将会出现短缺现象
。

原料和中问体的不足将会继续存在
,

国

家的供应仅能满足生产厂家 的需要
。

尽

管需要增加
,

而政府对于 年的化学原料

药的预算已经缩减
。

年药品的价格预期可保持稳定或有

限的提高
。

政府对供应短缺的药品将继续采

取价格控制措施
。

〔 《比界医 药新闻》 ,
, , 。

只飞

 年 月 英文 〕


